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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認證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16 日制定

中華民國 102 年 6 月 25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 3 年 7 月 2 8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 5 年 3 月 25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 6 年 6 月 3 日修正中

華民國 10 7 年 8 月 21 日修正中

華 民國 11 3 年 11 月 04 日修 正中

華民國 11 5 年 2 月 9 日修正

 
 
 
 

 
 
 

 

一、目的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以下稱本會）為提升各醫事職類

人員教師之教學能力及技巧，協助教學醫院及相關專業團體（以下稱機構）

建置完善之師資培育制度與申請師資培育認證，特訂定本作業程序，以利教

學醫院執行「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以下稱本計畫）」及符合

教學醫院評鑑師資培育相關規定。 

經本作業程序認證之機構，依其師資培育制度完訓之教師得登錄為認

證教師。 

二、教師認證職類 

本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所列之其他醫事人員教師，

包括護理師、藥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療師、物理治療師、

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師、呼吸治療師、營養師、助產師、語言治療師、聽

力師、牙體技術師等職類人員及其他符合醫療法第十條規定之人員。惟不包

含西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 

三、師資培育認證之申請機構限定如下： 

（一）經衛生福利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二）各醫事職類公會全國聯合會。 

（三）各醫事職類學會，如下所列： 

1. 護理職類：台灣護理學會。 

2. 藥事職類：社團法人臺灣臨床藥學會。 

3. 醫事放射職類：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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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事檢驗職類：社團法人台灣醫事檢驗學會。 

5. 職能治療職類：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療學會。 

6. 物理治療職類：社團法人臺灣物理治療學會。 

7. 臨床心理職類：台灣臨床心理學會。 

8. 諮商心理職類：社團法人臺灣諮商心理學會。 

9. 呼吸治療職類：社團法人台灣呼吸治療學會。 

10. 營養職類：台灣營養學會。 

11. 助產職類：台灣助產學會。 

12. 語言治療職類：台灣聽力語言學會。 

13. 聽力職類：台灣聽力語言學會。 

14. 牙體技術職類：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學會。 

四、申請機構之師資培育制度，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培育對象：符合「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範之其他醫事人員。 

（二）認證適用對象：符合「衛生福利部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

點」第六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其他醫事人員教師資格規定。 

（三）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包括課

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

全人照護教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

並得依教師職類及課程內容提供多元類型培育課程（或活動），以達教

師培育之目標。 

（四）完訓機制及流程：具體呈現「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

動）上課時數（或點數），確認機制及核予效期等完訓認證流程，並敘

明機構辦理師資認證之單位。 

（五）初次教師認證資格：至少須十小時（或十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

培育課程（或活動），可分次且須於申請認證前二年內完成。 

（六）認證教師效期及展延規範： 

1. 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至多四年，並於效期屆滿當年，依機構之師資



第5頁 

培育制度申請展延。 

2. 教師認證效期以通過認證之機構所核予為準，同一教師若具有二個

以上機構所核予效期，皆予認定。 

3. 教師認證效期內，如有執業異動，其師資認證完訓證明仍視為有效。 

4. 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屆滿前，須每年至少完成四小時（或四點）「提

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並自一百十八年一月一日

起正式施行。 

（七）前述認證教師參與培育課程（或活動）採計之上課時數（或點數）規

範如下表： 

類別 
時數規範 

課程項目 

初次認證教師 展延認證教師 

二年十小時 

（或十點） 

每年四小時 

（或四點） 

基礎

課程 

課程設計 
必修；至少（含）二

項課程項目，共計至

少四小時（或四點） 

選修 
教學技巧 

評估技巧 

教材製作 

進階

課程 

跨領域團隊合作照

護教學 

選修 
必修；每年至少二

小時（或二點） 

全人照護教學 

溝通及輔導 

創新教學導入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五、機構申請檢附資料，請以直式 A4 格式撰寫，以正式公文函送本會提出認證

申請。 

（一）新申請機構 

未曾申請認證或認證資格屆滿未提出展延申請之機構，得於每年

度一月至十二月提出申請，其審查檢附資料如下： 



第6頁 

1. 機構師資培育制度。 

2. 師資培育認證檢核表（附件一）。 

3. 師資培育實際執行資料簡表（附件二）：應提供自申請年度之前二年

實際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及總

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與辦理課程（或活動）相關

佐證資料，以及辦理師資培育認證概況。 

（二）展延效期之機構 

應於機構認證效期屆滿當年依本會開放期間重新申請，依機構類

別審查檢附資料如下： 

1. 本作業程序第三點第一款之機構（教學醫院） 

(1) 機構師資培育制度。 

(2) 師資培育認證檢核表（附件一）。 

(3) 師資培育實際執行資料簡表（附件二）：應提供申請展延前一年主

辦、協辦「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議程、辦

理場次及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與辦理課程（或

活動）相關佐證資料，以及辦理師資培育認證概況。 

2. 本作業程序第三點第二、三款之機構（各醫事職類公會全國聯合會

及學會） 

(1) 機構師資培育制度。 

(2) 師資培育認證檢核表（附件一）。 

(3) 師資培育實際執行資料簡表（附件二）：應提供申請展延前四年實

際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及總

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課程目標與辦理課程（或

活動）相關佐證資料，以及辦理師資培育認證概況。 

六、師資培育認證審查程序 

（一）由本會召集相關專家組成任務小組審查。 

（二）未通過師資培育認證審查之機構，得限期修正，檢附修正後機構師資

培育制度與修正內容對照表，以電子郵件提供本會進行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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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師資培育認證之機構名單，將公布於本會網站，以供查詢。 

七、認證機構之效期 

（一）新申請認證機構之效期自本會通知通過認證日起算至第四年之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二）通過展延認證機構之效期為四年。 

（三）本作業程序第三點第一款之機構認證資格，隨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效期

屆滿或終止併同失效。 

八、通過師資培育認證之機構，應配合事項如下： 

（一）上傳認證教師名單規定如下： 

1. 本作業程序第三點第一款之機構：教師須執業登記於該機構，且應

同時符合該機構之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與本計畫申請作業要點各類醫

事人員教師資格規定，逕至「衛生福利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

理系統」成效獎勵\認證師資維護，辦理符合認證教師名單上傳相關

事宜。 

2. 本作業程序第三點第二、三款之機構：教師須為該機構職類之醫事

人員，且應同時符合該機構之師資培育制度認證與本計畫申請作業

要點該職類醫事人員教師資格規定，逕至「衛生福利部教學醫院教

學費用補助管理系統」成效獎勵\認證師資維護，辦理符合認證教師

名單上傳相關事宜。 

（二）經補件複審通過認證之機構，於通過認證日起新增之認證教師名單，

應符合修正後師資培育制度之規定。 

（三）於認證資格效期內之機構，如欲修正師資培育制度之內容，應將修正

後制度與修正對照表以正式公文函送本會審查，本會將依審查結果函

復機構。 

九、本作業程序相關資訊、認證機構及認證教師名單，皆公布於本會網站

https://www.jct.org.tw。 

十、本作業程序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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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認證檢核表 
 

機構名稱：                                                 

檢核項目 對應左欄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 

一、培育對象：符合「衛生福利部臨床醫

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三

點第一項第二款規範之其他醫事人

員。 

項次： 

標題： 

二、認證適用對象：符合「衛生福利部臨

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

第六點第一項第二款之其他醫事人

員教師資格規定者。 

項次： 

標題： 

三、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

培育課程（或活動），包括課程設計、教

學技巧、評估技巧、教材製作、跨領域團

隊合作照護教學、全人照護教學、溝通

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

分享等，並得依教師職類及課程內容提

供多元類型培育課程（或活動），以達教

師培育之目標。 

項次： 

標題： 

四、完訓機制及流程：具體呈現「提升教師教

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上課時數

（或點數），確認機制及核予效期等完

訓認證流程，並敘明機構辦理師資認證

之單位。 

項次： 

標題： 

五、初次教師認證資格：至少須十小時（或十

點）「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

（或活動），可分次且須於申請認證前

二年內完成。 

項次： 

標題： 

作業程序附件一 



第9頁 

檢核項目 對應左欄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 

六、認證教師效期及展延規範： 

（一）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至多四年，並

於效期屆滿當年，依機構之師資培

育制度申請展延。 

（二）教師認證效期以通過認證之機構所

核予為準，同一教師若具有二個以

上機構所核予效期，皆予認定。 

（三）教師認證效期內，如有執業異動，其

師資認證完訓證明仍視為有效。 

（四）應規範教師認證效期屆滿前，須每

年至少完成四小時（或四點）「提升

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

動），並自一百十八年一月一日起正

式施行。 

項次： 

標題： 

七、認證教師參與培育課程（或活動）採計之

上課時數（或點數），符合課程範圍及時

數（或點數）規範。 

項次： 

標題： 

 
填表說明： 
1.  檢核項目：依本作業程序第四點規定辦理。 
2.  對應左欄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機構應確認所提規範已涵蓋各項檢核項目，並註明對應之項次與標題，

以利後續審查作業，舉例如下： 

檢核項目 對應左欄檢核項目之項次與標題 

三、課程範圍：應為「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

（或活動），包括課程設計、教學技巧、評估技巧、

教材製作、跨領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全人照護教

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分

享等，並得依教師職類及課程內容提供多元類型培

育課程（或活動），以達教師培育之目標。 

項次：第四點第三款 
標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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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實際執行資料簡表 

 
機構名稱：   

申請類別：  □新申請機構 □展延效期（□教學醫院 □專業團體） 

一、 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及總參與人數。 

年度 
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 

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 

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 

培育課程（或活動）總參與人數 

     

     

     

     

二、 辦理師資培育及認證教師概況，如師資培育制度之訂定、執行時間、修訂情

形、認證教師人數等相關資料。（格式不拘） 

 

 

 

 

 
填表說明： 
1. 新申請機構：請填寫自申請年度之前二年實際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與總

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與辦理課程（或活動）相關佐證資料，以及辦理師資培育及認證教師

概況。 
2. 展延效期： 
（1） 教學醫院：請填寫自申請展延之前一年主辦、協辦「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

與總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及辦理課程（或活動）相關佐證資料。 
（2） 專業團體：請填寫自申請展延之前四年實際辦理「提升教師教學技能」之培育課程（或活動）總場次與

總參與人數，並檢附課程（或活動）議程、課程目標及辦理課程（或活動）相關佐證資料，以及辦理師

資培育及認證教師概況。 
3. 如當年度未辦理師資培育課程（或活動），請於第一點表格內備註該年度無辦理課程。 

作業程序附件二 


